
私募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确认书

投资者名称：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：

本人/本机构投资者（下称“本投资者”）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本投资者具有相应合法的投资主体资格，不存在任何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券监
督管理委员会等规范性文件及交易规则禁止或限制的情形。

二、本投资者提供的所有证件、资料均真实、全面、有效、合法，并且保证投资资金符
合反洗钱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不属于违反规定的公众集资,不属于筹集的非自有资金。华泰期货
有限公司有权要求本投资者提供资产来源及用途合法性证明，对资产来源及用途及合法性进
行调查，本投资者愿意配合。

三、根据证监会相关法规要求，购买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者须满足以下准入条件：

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，投资于单只私募投资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 万
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：

（一）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单位；

（二）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的个人。

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、股票、债券、基金份额、资产管理计划、银行理财产品、
信托计划、保险产品、期货权益等。

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：

（一）社会保障基金、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，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；

（二）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；

（三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；

（四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。

本投资者已充分了解上述关于私募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的规定，并承诺本投资者是符合
该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。

四、本投资者审慎自愿购买私募投资基金，并自愿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和
损失。

承诺人：（个人签字/机构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